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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3.35%

2 住房城建 18.38%

3 医疗卫生 14.62%

4 市场监管 9.54%

5 交通运输 3.89%

6 司 法 3.82%

7 城市管理 2.94%

8 治安管理 2.73%

9 民生服务 2.66%

10 商贸经济 1.57%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出租车司机强行拼客 行政处罚
市民反映：在黔江区伴山国际小区乘坐出租车到

下坝加油站，司机未经其允许，强行拼客，且存在绕路
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黔江区交通局回复：经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核实，出租车驾驶员向某于2023年12月2日11时
50分，在黔江区城东街道伴山国际未经乘客同意搭载
其他乘客。其行为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据第七十七条第八项的
规定，给予行政处罚200元。

共享单车占用消防通道 严厉查处
市民反映：南岸区金科中央御院小区的消防通道，

被大量的共享单车占用无法通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南岸区长生桥镇政府回复：长生桥镇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就金科中央御院小区外消防通道被共享单车占
用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情况属实。目前，该停放点位已
被取消。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进一步加大共享单车
停放秩序整治力度，督促运营企业落实责任，规范共享
单车停放秩序，对违法违规问题严厉查处，实现共享单
车精细化、人性化管理。

道路减速带损坏 立即修复
市民反映：永川区爱尔眼科医院附近三岔道路上，

有金属减速带损坏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

永川高新区管委会回复：经实地调查，车行道上存
在以前安装交通设备时遗留的螺栓，已及时安排施工
人员拆除遗留螺栓并进行了打磨处置，现已处理完毕。

餐饮店排放油烟扰民 维修消除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华庭紫苑小区附近餐饮店铺

油烟排放位置设置得不合理，产生油烟扰民，多次向物
业反映未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回复：经核实，该店安装有油
烟净化器，配套自建专用油烟烟道，系接入烟道有缝隙
造成油烟散排扰民。店铺负责人已安排工作人员对烟
道进行维修，损坏烟道已被修复，油烟散排扰民情况已
消除。

广告喷绘刺鼻异味扰民 跟踪整改
市民反映：渝北区依云雅筑小区负一楼车库内有

一家广告公司，每天不定时进行喷绘作业，排放刺鼻异
味扰民，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渝北区生态环境局：经核实，广告公司在经营加工
中使用水性漆和香蕉水产生废气情况属实。该局要求
广告公司立即停止产生废气工序，防止废气扰民。后
期将对重庆加号广告公司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
促该单位整改落实，防止异味扰民。

（记者 黄乔 整理）

□本报记者 黄乔

前不久，市民张孃孃走进南川法院“物
业老马”工作室，她是专程来感谢“物业老
马”黎姐帮她解决了“大麻烦”。

原来，张孃孃的邻居住改商，开了一家
棋牌室，每晚噪声影响老人休息。她多次向
物业反映未果，便想通过拒交物业费的方式
引起重视。哪知，数月后，由于拖欠物业费，
物业公司将张孃孃起诉到南川法院。

正当张孃孃胸中郁闷无处倾诉时，她接
到了南川法院“物业老马”黎姐的电话。在
一面未见的情况下，“物业老马”工作室不仅
快速解决了她多次反映的生活噪音问题，小
区物业也撤回了对她的起诉。

据悉，南川法院“物业老马”工作室自
2022年成立以来，新收物业纠纷案件6501
件，在诉前成功分流化解6028件，占比高达
92.7%，有效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增量。“物
业老马”工作室何以如此高效？重庆日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三个工作日对接沟通摸实情

“您好！请问是泽北小区（化名）4栋
1-1的李女士吗，我是南川法院‘物业老
马’，你们小区物业公司起诉您欠缴物业费
的诉求已提交到法院，您那里有什么问题需
要我这里帮忙反馈吗？”黎小兰的这通对接
电话，一打就是10多分钟。李女士也在电
话那头倒尽了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的“苦水”。

黎小兰，重庆市物业协会入库专家，也
就是本文前述的南川法院“物业老马”工作
室黎姐。

“一般起诉到法院的物业纠纷都是上百
件的系列案件。”黎小兰告诉记者，她和其他
驻院“物业老马”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线
上同业主沟通，特别是在接到诉讼材料后，
原则上在3个工作日以内将相关情况同涉
诉业主沟通到位。

黎小兰说，如果遇到像李女士一样正好
有时间交流的业主，她们就通过电话沟通，
并如实记录在案。如果对方工作忙或不方
便，她们会主动添加微信，以便随时联系或
者预约沟通时间。

“前些年物业纠纷排期开庭，我们要随
时接待成群的涉诉业主到法院来询问各种
情况，他们跑着累、心里烦，我们也觉得压力
沉重！”南川法院立案庭庭长杨宝黎坦言，在
以往的工作模式中，由于物业纠纷业主一方
人数众多，群众反映倾诉难、来往奔波累等
问题一直都避免不了。

“物业老马”工作室2022年成立后，实
施线上主动摸排联系工作模式，只需打个电
话、加个微信，花上十多分钟时间，既能消除
涉诉业主因咨询情况、递交答辩状等往返奔
波的诉累，又畅通了涉诉业主们倾倒“苦水”

反映具体问题的有效渠道。
“主动通过线上‘问’和‘谈’摸排清楚情

况，是近年来南川法院处理涉诉物业纠纷工
作模式的首要转变。”杨宝黎说，“物业老马”
工作室经常全天电话不断，大部分都是通过
手机和微信联系。有时，“物业老马”们一天
要接打上千个电话。

两个星期核查反馈见行动

一个多星期后，泽北小区4栋1-1的李
女士第二次接到了南川法院“物业老马”工
作室的电话。

“黎姐，我爸妈说最近我们小区，特别是
我家门口卫生好多了，感谢你们帮助反映和
解决问题，我已经联系物业公司通过微信转
账支付了物业费。”原来，李女士家住在该小
区一楼电梯口处，家门口时常都有瓜果皮、
纸屑等垃圾。

李女士夫妇常年在外做生意，家中只有
年迈行动不便的父母，李女士十分担心父母
在进出家门时的安全。

见多次反映清洁情况均没有明显改观，
李女士便拒交物业费“抗议”。但让李女士
没想到的是，自己与物业公司“抗衡”近2年
的问题，通过向“物业老马”的反映，不到两
个星期就得到妥善解决。

杨宝黎介绍，“物业老马”在摸排情况后
会汇总形成问题台账交与承办法官梳理研

判。法院会聚焦涉诉业主们反映的涉及物
业服务质量的普遍性问题，按照法定程序向
区物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物业协会
通过《整改意见书》的形式，指导相关物业服
务企业针对存在的服务质量瑕疵问题限期
开展行业治理，并限时接受由法院、物业协
会和所涉小区党支部的共同核查验收。最
后，再由“物业老马”通过适当的方式逐户逐
人反馈到涉诉业主。

“一般来讲，这个环节时间，我们会控制
在两个星期以内。”杨宝黎说。

据悉，泽北小区系列案有400多个，有
近40%的涉诉业主通过南川法院“物业老
马”的反馈和调解，给予了认可并及时缴纳
了物业费。

数据统计，2022年以来，借助行业自
治，南川法院发送司法建议12份，督促物业
企业及时整改噪音扰民、小区治安混乱、电
梯维修延迟等广大业主反映强烈的21项类
型化问题。随着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断改善，
相应小区业主主动缴费率也大幅提升。

一个月妥善处理有回应

记者了解到，在黎小兰汇总的泽北小区
物业纠纷系列案问题台账里，有超50%的
业主反映了“业主分摊户外电费”“物业费涨
价”“房屋渗水”“车位配套不好”等问题。

“在以往的调解实践中，有的年轻同志

在调解不属于物业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时，
总是缺乏底气。”黎小兰说，像墙面脱落、房
屋漏水等属于开发商建设质量方面的问题，
业主们总会扭着物业公司不放，调解人员单
纯就法律关系方面给予解释，既耗精力、又
耗时间，很难做通业主的工作。

“业主们反映的部分问题，确实与物
业服务企业服务质量本身无关。”杨宝黎
说，但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些问题关系业
主们的生产生活，必须当作工作大事来抓
实抓好。

为此，针对这类问题，法院原则上在1
个月内通过司法指导明确行政调解标准和
明确示范判决标准给予正式回应。

在泽北小区物业纠纷系列案中，南川法
院通过司法指导行政治理化解，以行政调解
书形式，及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纠正了公共
线路电损分摊不合理、物业费涨价文件签署
不规范、存在程序性瑕疵等问题。

“有法院帮着咱们解决问题，我这个‘被
告’当得值。”泽北小区居民卢先生在电话那
头向“物业老马”说，他一次性支付了欠缴近
3年的物业费。

针对“房屋渗水”“车位配套不好”等业
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存在法律认识偏差问题，
南川法院采取“示范判决”释法析理、明辨对
错，通过彰显司法判决权威针对性做好纠偏
引导工作。

黎小兰说，当“物业老马”的调解方式从
以往“一厢情愿”单纯就法律关系讲法律关
系、就归责方式讲归责方式向深入解读宣传
行政机关行政调解书和法院示范判决转变
后，工作局面一下就打开了，调解成功率大
幅提升。

记者了解到，在泽北小区系列案中，有
近60%的业主参照行政调解标准和法院示
范判决自动缴纳了物业费，最终只有16件
进入了审理程序。

据统计，“物业老马”工作室成立以来，
新收物业纠纷案件6501件，仅473件进入
法院审理，有效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增量。

杨宝黎透露，接下来，南川将全面实
施标准统一、数据可靠的第三方测评机
制，对各个物业企业进行评价打分，其测
评结果将作为可靠依据在“物业老马”工
作室调解工作中予以运用。“这样一来，物
业纠纷化解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将进一步提升，不断促进物业企业提升服
务品质与业主认可服务、自觉缴费的‘双
向奔赴’。”

南川法院“物业老马”工作室：

化解物业纠纷三步走

市民来电：南川区良瑜国际养生谷有多家1楼住户
进行违章搭建，影响建筑安全，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丰都县恒安世纪花城小区电梯频繁出
现困人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但物业公司多次维修无
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巴南区龙洲湾旭辉城小区28栋楼下的
音乐酒吧夜间产生噪音扰民，影响附近居民休息，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万州区天台路与安宁路交叉口附近的
摩度奶茶店开展代收快递业务，但每次取件都要收取
1元一件的费用，市民认为不合理，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市民来电：黔江区客运东站附近有很多商家每天
早上6至8时在此举办讲座宣传，并以发放鸡蛋、面条
等形式，诱惑大量老年人购买各种“三无”保健品，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酉阳县板溪镇摇铃社区因修路导致水
管破裂停水，现已持续半个月未及时处理，导致整个社
区用水困难，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石柱县潜龙阳光雅苑小区自从11月民生
燃气公司更换天然气管道后，就出现燃气气压不足的现
象，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通过南岸区长生桥长汇驾校缴纳2800
元报名学车，驾校承诺费用全包，现市民科目三没有考
过，再次去练车时要求支付500元练车费，市民认为不
合理，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12月18日）

□本报记者 周松

你在农贸市场的鲜肉店铺里见过一种
紫红色的LED灯吗？那就是俗称的“生鲜
灯”，在这种灯照射下的肉类，可以呈现出
红润的颜色，让原本可能是冻肉的肉类，也
看着格外的新鲜。不过，从 12月 1日开
始，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下
称“办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销售
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
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
明等设施。

“办法”实施已半个多月，这种生鲜
灯在我市还有使用吗？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市部分农贸市场、超市以及农产品
批发市场。

“别人在用，我们也用”
部分农贸市场、超市仍有“生鲜灯”

12月18日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位于
渝中区新重庆小商品批发中心附近的棉花
街农贸市场看到，虽然已经过了买菜高峰
期，这里仍有不少顾客进出买菜。

在肉类食品售卖区，有7、8家商户正在
卖鲜肉。记者注意到，每家商户摊位上都悬
挂了3盏LED灯，其中2盏是合规的普通白
光灯，1盏是明显违规的“生鲜灯”。

记者看到，哪怕是同样一个摊位，在“生
鲜灯”照射下的猪肉，的确比在普通白光灯
照射下的猪肉更加红润鲜艳。

“你们家没使用‘生鲜灯’吗？”记者来到
一家没有悬挂“生鲜灯”的商户询问，商户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知道“生鲜灯”违规，因此
全部换成了普通白光灯。

“那其他商户为什么还在使用呢？”“先
前来检查的时候换过，后来又换回来了，呵
呵。”该商户负责人尴尬地向记者笑了笑。

“不是禁止使用‘生鲜灯’吗？你们怎么
还在用呢？”记者又来到一家悬挂着“生鲜
灯”的商户询问。

“我看别人在用，我们也继续用了。”该
商户负责人说。

在农贸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户
告诉记者，市场没有专门针对此事要求他们
更换，只是前不久在应对检查时，商户们更
换了一部分LED灯，检查一过就又有商户
拿出“生鲜灯”来继续使用了。他认为，违规
使用“生鲜灯”的商户，会抢那些没使用“生
鲜灯”商户的生意。

“就该给他们曝光一下，说了不准用，他
们还在用。”采访中，买肉的市民刘渝前气愤
地说，“生鲜灯”照射下看起来肉虽然很“新
鲜”，但灯光昏暗根本不利于挑选。“就是‘吃
麻麻鱼’欺负顾客。”

在渝北区黄泥磅富渝生鲜超市，记者在
肉类销售柜台看到，柜台上悬挂的5个LED

灯全部是“生鲜灯”。
当记者询问为何仍在使用“生鲜灯”时，

柜台工作人员说：“自己不清楚，得询问超市
负责人。”

“大家都不用，不影响生意”
盘溪肉类批发市场数十家

商户均无人违规使用“生鲜灯”

12月18日下午3点过，记者来到位于江
北盘溪的唐家沱屠场肉类批发市场看到，这
里有数十家卖肉的商户，每家商户的摊位前
均挂着三四个LED灯，但记者走访一圈发
现，这里没有一家商户违规使用“生鲜灯”。

“有规定得嘛，不准用，我们12月1号
开始都没用了。”在该市场摆摊已有15年的

商户雷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摊位从12月1
日开始就全部更换成了普通白光灯。

“更换白光灯对生意有影响吗？”“没什
么影响，大家都换了得嘛。”当记者询问另一
位在该市场摆摊10多年的商户黄家荣时，
她说，只要大家都守规矩不使用“生鲜灯”，
就不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

记者注意到，相较于普通农贸市场，来
批发市场进货的商户一次性要买好几十斤
肉，因此往往会精挑细选，认真比较一番。

“我觉得这个普通灯挺好的，敞亮点，挑
肉的时候也看得清楚。”唐权富是一家餐饮
店的负责人，当天他驾驶一辆面包车到市场
来买了几十斤肉。他说，因为每次来都要买
上好几天店里用的食材，因此总是要精挑细
选一番。以前为了避免“生鲜灯”迷糊，他总
是带着一个手电筒照射挑选。现整个市场
都更换白光灯以后，他连手电筒都省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渝北区黄泥磅的永
辉超市和谊品批发部超市，看到这两家超市
的鲜肉售卖柜台全都使用的普通白光灯。

发现违规使用“生鲜灯”
市民可拨打12345投诉

据了解，红色灯光会使肉类表面呈现出更
鲜艳的红色，是因肉类中的血红蛋白对红色灯
光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使得灯光在其表面产
生血红的反射。因此在“生鲜灯”的“加持”下，
原本平淡无奇的肉类会看起来更鲜艳，而正是
这一原因，部分不良商家则使用“生鲜灯”来销
售不新鲜甚至变质的肉类，以蒙骗消费者。

对此，《办法》第7条明确规定，销售生
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
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
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办法》第38条还规定，违规使用“生鲜
灯”的，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者，处5000元
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广大消费者如若发现违规使用“生鲜灯”
的情况，可通过拨打12315和12345反映。

“生鲜灯”禁用半个多月
我市部分超市和农贸市场仍未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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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记者帮你跑

12月18日，渝中区棉花街农贸市场内，摊贩依旧在使用“生鲜灯”，部分猪肉呈现出红
紫色。 记者 周松 摄/视觉重庆

黎小兰（左）正在向涉诉业主反馈前期反映物业服务问题的整改结果。（南川法院供图）


